
附件3

企业承诺书

我公司/单位郑重承诺：
一、本公司/单位对所提供的项目申报材料及相关附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相应责任。
二、本公司/单位承诺未重复享受补贴，申报项目未曾获得其他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同类型财政补贴或奖励。
三、本公司/单位近三年信用良好，无违反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记录，无重大违法、违规及严重失信行为，符合山东省财政厅等17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深入落实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鲁财资环〔2025〕18号）中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要求。
四、本公司/单位进行数据处理行为，均遵守法律、法规，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，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，诚实守信，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，承担社会责任，不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利益，不损害个人、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五、若因本公司/单位提交材料不实或违反相关规定导致申报成功后出现问题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六、在项目申报及后续审核、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等过程中，本公司/单位将积极配合各级大数据工作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、审计部门以及专家或第三方机构的工作，按要求如实提供原始资料和相关证明。
七、若有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等严重失信行为，本公司/单位将全额退还已获得的扶持资金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特此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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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/单位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
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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